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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城乡规划？
答：城乡规划，是指对一定时期内城乡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
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该规划包括城镇体系
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

2.宁波市最早的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是哪一年形
成的？

答：1986年。

3.宁波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宁波今后的发展
目标是什么？

答：建设国际港口名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

4.宁波的高教园区有几个？分别是哪几个？
答：有3个，分别为江北高教园区、鄞州高教园

区、镇海高教园区。

5.“城市双修”的全称是什么？
答：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6.宁波市是什么时候成为城市设计的试点城
市？

答：2017年3月1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文
件，将宁波列为首批“城市设计试点城市”。

7.小城镇综合整治行动中的“一加强三整治”指
什么？

答：加强规划设计引领，整治环境卫生，整治城
镇秩序，整治乡容镇貌。

8.宁波已入选第二批全国海绵城市试点城市，
请问试点区域位于哪里？

答：江北慈城新城。

9.目前宁波正在开展“五水共治”专项行动，剿
灭V类水，推进污水零直排。请问“五水”指的是哪
五类水？

答：污水、洪水、涝水、供水和节水。

10.为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了城市规划四线制度，请问是哪四线？

答：绿线，蓝线，紫线，黄线。

11.目前宁波轨道交通已开通运营的轨道线路
有几条，换乘站站点名称叫什么？

答：2条，鼓楼站。

12.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是哪天？
答：1986年12月8日，宁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9年，市人大立法确定每
年12月8日为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

13.宁波是否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答：是。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宁波

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行列。

14.什么是历史建筑？
答：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

四十七条规定，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
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
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
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15.历史建筑的保护责任人有哪些？
答：根据《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国有历史建筑使用人、非国有
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是保护责任人。

16.什么是历史文化街区？
答：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

四十七条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
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
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17.申报历史文化街区，应当具备什么条件？
答：根据《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第十一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街区，可以申报

历史文化街区：
（一）保存文物特别丰富；
（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
（三）较完整和真实地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

貌；
（四）规模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18.申报宁波市历史文化名村，应当具备什么条
件？

答：根据《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村庄，可
以申报市历史文化名村：

（一）村落形成年代久远，能较完整体现一定历
史时期的传统风貌；

（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建筑面积不少于2500
平方米；

（三）基本保留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19.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哪些活动是法规明文
禁止的？

答：根据《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第四十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进行下列
活动：

（一）在历史建筑上刻划、涂污；
（二）在历史建筑内堆放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的

物品；
（三）拆卸、转让历史建筑的构件；
（四）擅自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

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
（五）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
（六）其他损害历史建筑的活动。

20.我市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名村以及历
史建筑的保护对象主要包括哪些？

答：根据《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第十一条规定，我市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
名村以及历史建筑的保护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一）宁波、余姚等历史文化名城；
（二）月湖、伏跗室永寿街、秀水街等历史文化街

区；
（三）镇海口海防史迹、莲桥街、新马路等历史风

貌区、历史地段；
（四）慈城镇、前童镇、石浦镇等历史文化名镇；
（五）许家山村、龙宫村、岩头村等历史文化名

村；
（六）历史建筑、历史街巷和近现代工业遗产；
（七）古河湖水系、古树名木、古运河、古桥、古

道、古文化遗址、古代石刻等历史环境要素；
（八）国家、省、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其他保护

对象。

21.《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哪些用地禁止擅自改
变用途？

答：根据《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城乡规
划确定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道路、绿地、输配电
设施及输电线路走廊、通信设施、广播电视设施、管
道设施、河道、水库、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防汛通道、
消防通道、核电站、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污水处理
厂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以及其他需要依法保护的
用地，禁止擅自改变用途。

22.《宁波市城乡规划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应当
在取得选址意见书后多长时间内取得建设项目批
准、核准文件？且应当在取得选址意见书后多长时
间内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答：根据《宁波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四条规
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选址意见书后一年内取得
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文件，且应当在取得选址意见书
后两年内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3.房屋使用人申请临时改变房屋用途的，应当
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交哪些材料?

答：根据《宁波市城乡规划实施规定》第二十七

条规定，房屋使用人申请临时改变房屋用途的，应当
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
料：

（一）申请报告；
（二）申请临时改变用途的房屋所在区域地形

图；
（三）土地、房屋的权属证明；
（四）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五）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认为需要提交的说明、

证明的其他材料。
申请临时改变房屋用途的，应当征求相关利害

关系人的意见。其中，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应
当征得利害关系人同意；属于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所有的房屋，应当征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同意。

24.禁止房屋使用人临时改变房屋用途的情形
有哪些？

答：根据《宁波市城乡规划实施规定》第二十九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房屋使用人临时改
变房屋用途：

（一）临时建筑、危房或者已作出征收决定纳入
征收范围的；

（二）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实
施以及交通、市容、安全等的；

（三）土地出让合同或者行政划拨决定书中载明
不得改变房屋用途的；

（四）建筑配套设施以及地块配套建设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五）房屋局部临时改变用途后，不能满足独立
使用要求或者造成未改变部分使用功能上缺陷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禁止临时改变房屋用
途的其他情形。

25.乡规划、村庄规划的编制内容应当包括哪
些？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八
条规定，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规划区范围；
（二）住宅、道路、供水、排水、供电、垃圾收集、畜

禽养殖场所等农村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公益事业等
各项建设的用地布局、建设要求；

（三）对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防灾减灾等的具体安排；

（四）乡规划还应当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的村庄发
展布局。

26.乡规划、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还应完成哪
些程序？

答：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乡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乡规划，乡（镇）人民政府组织
编制村庄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报城市、县人民
政府审批。乡规划在报送审批前，应当先经乡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代表的审议意见交由乡人民政府研
究处理。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应当经村民会议
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

27.什么是规划放线、规划复测、规划核实测绘？
答：规划放线：根据规划批准的条件，通过精确

的测量手段，在实地确定建设工程详细位置的过
程。规划复测：建筑工程基础工程完成以后，建设单
位通知放线单位对工程基础施工的正确性进行确认
的测量工作，通过规划复测可以确保建设工程按照
规划审批位置进行建造。规划核实测绘：通过测量
手段，获取竣工后的建设工程各项规划指标，以满足
规划复核工作的需要。

28.建设单位的竣工验收资料应在多长时间内
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
五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

周科娜 李永亮 整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实施十周年知识问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为贯彻实施城乡规划法，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
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市制定了《宁波市城乡规划条例》，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为更好地宣传城乡规划法，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实施十周年之际，宁波市规划局推出城乡规划相关知识问答，以增强
市民的规划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城乡规划工作水平。


